2023年一季度行政处罚案件（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类别
	处罚对象
	案件名称
	违法主要事实
	处罚种类和内容
	处罚依据
	作出处罚决定部门
	结案时间
	处罚决定书文号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食品
	朱阳关镇宋氏生活超市
	卢氏县朱阳关镇宋氏生活超市
	销售过期食品
	罚款1200元罚款1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3元；没收过期食品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02
	 卢市监处罚〔2022〕137号
	自动履行、十五日

	虚假宣传
	卢氏县田增宝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卢氏县田增宝健康咨询服务中心违法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虚假宣传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50000元罚款。
	依据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03
	卢市监处罚〔2022〕75 号
	自动履行、十五日

	特种设备
	灵宝市天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卢氏分公司
	灵宝市天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卢氏分公司涉嫌使用未按规定申报定期检验特种设备案
	安全台账不全
	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处以10000元罚款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三条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03
	卢 市监处罚〔2023〕 4 号
	自动履行、十五日


